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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端功能說明

• 提供學生線上申請停修流程。

• 勾選欲停修課程，原則以1科為限，填寫相關資料：說明、附檔、行動電話。

(停修後之總學分數，仍應符合學校訂定之最低應修學分數)

• 送出申請前，務必填寫「說明」欄位。

• 按下「送出申請」後即開始審核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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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徑：單登平台->課業->學生課中->線上停修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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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端-線上停修申請-注意事項

• 原則上以1科為限並不予退費，情況特殊經任課教師、系所主管及教務長

同意者，不在此限。

• 停修後之總學分數，仍應符合學校訂定之最低應修學分數：

• 學士班1-3年級16學分、4年級9學分。

• 碩士班、博士班1年級6學分為原則、2年級2學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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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端-線上停修申請-1/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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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認開放申請期間，閱讀注意事項。



學生端-線上停修申請-2/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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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1：勾選欲停修之課程。

步驟2：填寫說明、上傳附檔(非必傳)、行動電話。

步驟3：送出申請，確定停修此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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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出申請後可檢視審核流程、檢視附檔，或取消申請(系所主管尚未同意之前，皆可「取消申請」)。

請隨時檢查審核進度，並與師長們保持連續與溝通。



學生端-線上停修申請-學分檢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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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醒：「送出申請」會檢查是否符合學分下限，請配合調整停修課程再送出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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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出後，申請同學可隨時回到申請頁查看審核進度。
務必於時程內自行追縱任課教師及系所主管是否同意申請，以免影響自身權益。

檢視送審狀態，審核關卡。

「送審中」的課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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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核流程通過後，即完成停修作業。

完成停修之課程



學生端-線上停修申請-取消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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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核流程在系所主管(系主任)尚未同意前，學生可按「取消申請」來放棄申請。
按下取消申請後，系統會通知已批閱過的「授課教師」與「系所主管(系主
任) 」，學生主動取消申請。
經系所主管(系主任)同意後，則無法再取消申請。


